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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輔組通報   第十四週 對象：全體學生 資料時間：111.12.2 

 

一、 軍校招生說明會訂於 12月 2日（星期五）下午 1點 10分，於圖書館二樓視聽教

室辦理，當日說明會將邀請就讀軍校的文華學長姊返校分享就學經驗，請各位同

學踴躍參加。 

二、 基於宿舍安全考量，住宿生進出宿舍皆要刷卡，以掌握住宿生動向，讓住宿生生

活管理更有效率，因此住宿生無法申請免刷卡，12月 1日起採計上、放學進出校

園之獎懲作業。 

三、 因疫情申請退餐注意事項： 

（一） 10/13（四)起，請確診或密切接觸者學生，有退餐需求者，請立即登錄學校信

箱，填報線上 google表單（學校網站首頁公佈欄有相關連結），始可辦理退餐

作業（午餐及宿舍早晚餐）。 

（二） 退餐日期無法回溯辦理退餐，如送出表單時，退餐日期已過，因廠商已有出餐

事實，恕無法辦理退餐。請同學注意申請時限！ 

（三） 111-1 10/13起團膳退餐申請： https://forms.gle/es9TgCjyZ7zfvzTF7 

 
四、 傳達室的置物櫃寄放物品，以當日領回為原則，提供大家方便，未於當日領回的

物品都會調整到教官室前的遺失物櫃上提供認領，認領週期以一週為限，未按時

領回者將逕行銷毀與回收作業。 

五、  放學半小時後須離開二樓以上教學區，逗留者將登記勵志營勸導。 

六、  校慶注意事項： 

（一）  12/3（六）上學時間為 0800 前到校，1530 閉幕式及頒獎典禮，預計

1600 放學，1610 專車發車，1640-1740 為文華舞唱會，舞唱會採自由參

加。 

（二）  高三同學 0800 時至禮堂參加校慶慶祝大會，0810 時就位完畢，服裝統一

穿著本校體育服或制服；班服請在慶祝大會結束後自行更換。慶祝大會

期間，請高三同學不要擅自離開活動場地，經發現將以勵志營勸導。 

（三）  校慶當日為正常上課日，若有同學需臨時外出，請依規定填寫外出單，

未遵守者將記警告。 

（四）  請同學配合舞唱會前清場作業： 

1. 放學 1600 時，請同學儘快離開學校，不可再回教室。 

2. 側門開放文心 1 號門及重慶 2 號門，重慶 1 號門因配合舞唱會的排隊管

制人流作業，暫停開放。 

3. 參加舞唱會的學生，請往圖書館後方圍牆到腳踏車棚處依序排隊。 

4. 住宿學生與搭學生交通車人員，從百米跑道方向離開，回宿舍與搭車；

https://forms.gle/es9TgCjyZ7zfvzT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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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住宿學生不參加舞唱會要直接回家者，建議當天早上離開宿舍時先將

個人行李一併帶到教室，並於 1620 時前離開宿舍及學校；舞唱會準備與

活動期間(1620-1800 時)，請配合不要任意進出宿舍；舞唱會結束的時間

預計是 1750 時，家長車輛進校為 1800 時之後，請配合傳達室執勤人員

引導。 

（五） 校慶各項活動時間如下表： 

 

 

 

 

 

 

 

 

 

 

 

 

 

 

 

 

 

 

 

 

七、 若同學有需要於校園張貼海報或活動宣傳單，須經業管組別蓋戳章始可張貼，張

貼的位置須在磁磚處，若張貼在粉刷的牆面，撕掉後會有殘膠或局部油漆脫落，

造成原有牆面破壞，將依校規懲處。 

八、 學生請假規定： 

（一） 請假時限最遲在事發3日內需完成請假作業，若於第4-7日內補請者勵志營1次

勸導，逾時（超過第8日）不予處理補請假作業；若因任課老師登載錯誤可以

勘誤，也需在事發7日內完成。請學生隨時以1 Campus（APP），查詢個人缺曠

狀況，並按時完成請假作業。 

（二） 同學可使用線上請假系統請假（事假、病假、喪假、疫苗假及生理假），網頁

版請從學校首頁-多功能校園平台，點選 Google 登入並且用學校 Email 帳號密

碼登入。或下載 Eschool APP。 

（三） 手機 APP 1Campus、Eschool 系統連結、使用說明均公布於學校網頁的校園公

佈欄、學務處公布欄，請自行參閱。 

（四） 紙本假卡、線上假單擇一使用，學生於線上假單申請完後請主動提醒導師審核。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承辦單位 

快樂上學 08:00前到校  

慶祝大會 08:30-09:30 訓育組 

高一無塑創意店鋪 09:00-13:30 活動組 

校友盃排球賽 08:00-09:30 校友會 

高二啦啦隊比賽 09:30-12:00 體育組 

師生教學成果展 09:30-14:00 教學組 

校友會員大會 10:30-14:00 校友會 

高三大隊接力比賽 13:00-14:00 體育組 

教職員工羽球聯誼賽 14:00-15:00 人事室 

33華人 show 13:50-15:00 文青會 

我愛文華 15:00-15:30 衛生組 

閉幕式暨頒獎典禮 15:30-16:00 訓育組 

放學 16:00 生輔組 

專車發車 16:10 生輔組 

文華舞唱會 16:40-17:40 文青會 



3 
 

（五） 生輔組每週三寄發學生缺曠通知單(書面)給家長，請同學辦理請假程序後要持

續追蹤關心請假的進度，缺曠通知單從郵寄到收件通常已過1週以上，時效已

逾期無法受理補假。 

（六） 同學如確診、居家隔離者（經健康中心匡列或提出家人居隔通知），請檢附相

關證明，返校實體課程3日內拿紙本假卡，由護理師核章，最後交由輔導教官，

若於第4-7日內補請者，勵志營1次勸導，逾時不予處理補請假作業。 

九、 《跟蹤騷擾防制法》於今（111）年 6月 1日生效施行，任何對特定人反覆或持

續實施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跟蹤騷擾行為，都可以尋求警方協助!! #

報案專線 110  第六分局關心您~https://youtu.be/vzz_dcdViyk 

十、 杜絕復仇式色情 、防範網路犯罪宣導 ： 

（一） 復仇式色情，又稱色情報復，係指未經過當事人同意而散布讓他人觀看當事人

的私密影像、照片，甚而以此威脅當事人，常發生於親密關係（伴侶），涉及

身體自主權、名譽等侵害，亦可能導致嚴重後果。將不當照片於網路及媒體傳

播或非法散布，不僅造成被害人家屬二次傷害，更造成社會恐慌。 

（二） 恐涉及違反相關法律規定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6條之 1、第 94

條、第 69條第 3項及第 89條等；另於網路散布不當內容之行為，亦可能觸犯

旨揭法律規定，切勿因一時好奇心，進而觸犯相關法令而受罰。 

十一、  近期「假求職」、「假借貸」訊息充斥，請同學勿貿然提供個人帳戶致遭利用為

「人頭帳戶」，危及人身安全。 

※詐騙手法大公開 

（一） 詐騙集團於社群平臺張貼月薪 5-20 萬元，無須工作經驗，出售帳

戶輕鬆賺 等貼文吸引民眾洽詢，雙方加入 LINE 進行詳談。 

（二） 民眾依據指示前往詐騙集團指定處所會面，接著被帶往銀行設定約

定轉帳及開啟網路銀行等功能。 

（三） 詐騙集團再以簽約出借帳戶或給付每日報酬為由，控制被害人人身

自由，拘禁於私人處所或旅館內，藉此操作被害人銀行帳戶進行犯

罪所得收、轉。 

📍提醒您，切勿聽從指示申辦個人約定帳戶，對於個人銀行帳戶、網路銀

行帳號密碼等，負有應自行妥善保管之責任，絕對不可交付陌生人。 

📍若有存有僥倖心態，販賣或出租個人帳戶，更可能會危害生命安全，不

可不慎!!!!! 

十二、  據查當前詐欺犯罪由傳統面對面接觸轉為透過資通訊網路隱匿身分進

行，且詐騙手法日新月異，相關案件發生數前 5 名依序為「假網路拍賣

(購物)」(含一般購物詐欺)、「投資詐欺」、「解除分期付款詐欺(ATM)」、

「猜猜我是誰」及「假愛情交友」，同學如接獲可疑詐騙電話或不慎遇上

歹徒意圖詐騙，應切記反詐騙 3 步驟：「保持冷靜」、「小心查證」、「立即

報警或撥打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尋求協助。 

十三、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辦理 111 年度「冬日饗樂泡湯趣－數位/網路性別暴

力防治」網路有獎徵答活動： 

（一）  依據衛福部統計數據分析，111 年 1 至 7 月「成人性私密影像案件」被

https://youtu.be/vzz_dcdVi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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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女性占 74％、男性 22％，散布者難以確認的比率高達 68％，其次

為熟人所為如前任或現任伴侶占 15％，面對私密影像外流，僅有 39%受

害者願意報案，讓加害者更恣意妄為。為落實保護民眾安全，藉由本活

動呼籲全民不拍攝、不散布等預防作為，並能積極尋求警方協助，避免

被害發生。 

（二）   旨揭活動概述如下： 

1. 期間：111 年 12 月 1 日(星期四)9 時起迄 14 日(星期三)24 時止。 

2.  活動網站：「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臉書粉絲專頁。 

3. (活動方式請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臉書粉絲專頁，完成

下列 4 步驟： 

（1）  追蹤粉絲團。 

（2）   於貼文按讚並於下方留言「不拍不傳私 ME 照、有我警緊守護

您」。 

（3）  並同時於留言處 tag(標記)3 位好友。 

（4）   觀賞完影片後，回答相關問題全部答對者才具抽獎資格(表單網

址：https://www.surveycake.com/s/K06zk)。 

（三）  獎項及名額如下： 

1. 首獎：惠來谷關溫泉會館雅緻家庭房平日住宿券(含 4 客早餐)，1 名。 

2. 貳獎：饗食天堂餐券 1 張(平日晚餐/假日午餐)，10 名。 

3. 參獎：星巴克飲料券 1 張(本券為商品兌換券，面額價值為 135 元，憑

券可兌換任 1 杯售價為 150 元(含)以下之飲料品項)，30 名。 


